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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
———孔颖达之问与《诗经》的文学阐释学

郑　 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孔颖达是《诗经》文学阐释史上的关键人物。 这不仅是说他把文学经验带入了经学话语，极大地拓

展了《诗经》的文章学和语文学内涵，更是指孔颖达在《诗经》学史上正式提出了“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

灵”这个重大的文学阐释学命题。 之所以重大，就在于孔颖达认识到“诗”与“经”之间的矛盾，并提点了一条以

读者为中心的经学阐释之路。 这种读《诗》法把诗意楔入了《诗经》学的意义结构，使得一种经学本位下的文学

阐释成为了可能。 正是循着孔颖达之问，宋以来的学者把经义建构之维从汉儒的作者中心转移到读者中心上

来，在不妨碍经学教化的前提下解放了诗意和诗歌人情的自然属性。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如果坚持经学的教

化本位，想要更加内在地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就不应忽视孔颖达提出的文学阐释学原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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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经典的教化本位，则《诗经》的文学阐释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

题，否则就只能谈论《诗经》的文章学或语文学内涵。 前者涉及《诗经》的文学阐释原理，必须回应诗歌

的自性诉求与经典教化之间的关系并给出阐释策略上的处理；后者是说学者们很自然地把文学的经验

带入经学阐释，从而累积成一部直观的《诗经》文学阐释史。 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唐代孔颖达可谓是第

一个系统整理《诗经》文章学的经学家，而且是第一个意识到“诗”与“经”之间矛盾的经学家，并正式提

出《诗经》“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①这个重大的文学阐释学命题。 正是循着孔颖达之问，后来

的学者把诗意楔入经典的意义结构，在不妨碍经典教化的情况下置换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诗性空间，由此

打开了《诗经》文学阐释的局面，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

一、《毛诗正义》的文学阐释经验

与汉儒急于考证经典的历史知识不同，孔颖达等人受魏晋六朝审美文化的影响，开始自觉关注《诗
经》的语文学内涵。 比如《毛诗正义》从字句、韵辞、章法和文势等方面总结《诗经》的书写知识，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文章学理论体系。 这些属于“说经之余论也”②的部分，与经学义理并无直接的联系，说明孔

颖达开始关注经学之外的东西。 而在经学之内，孔颖达也不急于附会政教，他对诗人生命、诗歌人物生

命和诗歌情辞义脉的体认，这些正是汉儒无暇顾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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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教基于孔子删诗、录诗①之说的坚定保障，汉儒眼中的诗人呈现出言志讽喻、颂美讥过的“国
史”形象。 但孔子删诗之说在孔颖达这里是不确定的②，能够确定的是诗人作诗，而且是“凡是臣民，皆
得风刺，不必要其国史所为”③。 《毛诗正义》弱化了圣人之教的理解维度，只从作诗者角度解说经典。
孔颖达经常以“作某诗者……”这一表述方式来说明诗人的创作意图，有时则联系诗歌的具名作者来阐

释诗旨，并指出诗人作诗的心情。 《小雅·节南山》的孔疏说：“作诗刺王，而自称字者，诗人之情，其道

不一。 或微加讽谕，或指斥愆咎，或隐匿姓名，或自显官字，期于申写下情，冀上改悟而已。 此家父尽忠

竭诚，不惮诛罚，故自载字焉。 寺人孟子亦此类也。”④在他看来，诗人的劝诫分为多种类型，而具名作诗

最能显示“尽忠竭诚，不惮诛罚”的情怀和气概。 在更多的情况之下，孔颖达在串讲章句的过程中突出

了诗人的形象。 《卫风·氓》的孔疏说：“或乃困而自悔者，言当时皆相诱，色衰乃相弃，其中或有困而自

悔弃丧其妃耦者，故叙此自悔之事，以风刺其时焉。”⑤《氓》讲的是妇人私奔被弃之后的“困而自悔之

辞”，孔疏就说这是诗人旁观叙述的社会状态，目的在于通过妇人的“困而自悔”来风刺时弊。 先秦以来

有《诗》而无诗人，汉儒稍稍提点“诗人”的存在，至孔颖达，《诗经》中的“诗人”形象一时明朗起来，诸如

“针药救世”“畜志发愤”“诗述民志”“伏死而谏”等构成了诗人所特有的气质和作为。 再到宋代，欧阳

修正式把“诗人之意”纳入“诗本义”范畴，这是一个合逻辑的发展过程。
孔颖达倚重诗人之意来建构经学义理，也有意识地从作诗的角度来分析诗歌的情辞。 孔颖达清楚

“无为而自发”的诗歌生命，他的“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⑥之论、“声能写情，情皆可见”⑦之说

及“诗本畜志发愤，情寄于辞”⑧的观点都表明了对诗歌情感问题的关注，并大大超出了汉儒的理解水

平。 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诗歌当事人的体验上，孔疏尽可能设身处地地走进诗中之“我”的情感世界。 比

如《小雅·何草不黄》，《毛诗序》只交代其背景和作旨，毛传、郑笺约略提点文意，孔疏则不仅申述君子

作诗的忧愤之情，更聚焦诗中之“我”反复述说诗歌人物的生命情感，将当事人从《毛诗序》中的背景性

存在提到了经学的前台。 《卫风·氓》的孔疏也是如此，《毛诗序》指出此诗是诗人旁观记录的“困而自

悔”之辞。 孔疏则在“困而自悔”上做文章，几乎全以“我”的口吻说：“今君子反薄而弃己，放恣心意，曾
无所拘制。 言淇隰之不如。 本我总角之宴然幼稚之时，君子与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亲，与已为信誓，
许偕至于老者，旦旦然恳恻款诚如是。 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复其前言，而弃薄我。 我反复是君

子不思前言之事，则我亦已焉哉，无可奈何。”⑨原本经学家解经不必这么投入，这里却体验式地把妇人

的所伤、所悔、所忧带到了读者眼前。 孔颖达和汉儒都认为这是代言体的诗歌，但孔颖达总是尽可能地

走进诗人和诗歌人物的生命。 代言体包含有诗人作诗和诗中人物生命这样两重文本，前者表现为刺淫

刺过、忧时忧民的诗人之意，后者表现为诗中之“我”的生存境遇，也是孔疏通过当事人之口所展现的民

志、民情的主要内容。 孔颖达让诗歌人物现身说法，实际是在汉儒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情感体验的维

度。 孔疏最有感染力的地方往往就在“我”的自述里，或者是在对诗歌人物生命的体验表达里。
《毛诗正义》大量运用了“随文释义”的训释方法，还提出了“观文之势而为训”�I0的解诗观点。 比如

像“肃肃”“翘翘”“薄言”这样的词语出现在不同的诗篇之中，意思不尽相同，孔颖达就提醒读者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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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删诗问题，可参看鲍远航：《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诗谱序》中说：“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马迁言古诗三千

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８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５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２，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７０６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３，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２２８ 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 ５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５５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７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３９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３，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２３５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５，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９０５ 页。



文解之”“各随文势”，即在训诂层面突出上下文语境对字词的解释功能。 当孔颖达用“文势”来串讲诗

歌大意时，通常是从叙事的角度强调章节间的连贯性，这涉及诗歌的意义走向问题。 比如《召南·采

苹》的孔疏说“三章势连，须通解之也”①，《小雅·北山》孔疏也说“三章势接，须通解之”②，认为诗歌是

一个一气贯通的整体。 更多的情况下，孔颖达用时间副词来提示诗歌的义脉走向。 比如《麟之趾》的孔

疏说：“三章皆以麟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兽，以足而至，故先言趾。 因从下而上，次见

其额，次见其角也。”③孔颖达将“麟趾”“麟定”“麟角”的叙述顺序摆出，也带出了诗人的写作意识，即诗

歌显然是精心结撰的产物。 孔颖达还根据“文势”判断旧注得失，比如《周南·葛覃》 “害浣害否”，《毛
传》曰“私服宜浣，公服宜否”④，孔颖达就说：“若如传言……则经之‘害浣害否’乃是问辞，下无总结，殆
非文势也。”⑤所谓“下无总结”，就是说诗歌的文势并没有提点《毛传》之义，故而放弃了《毛传》的解说。

汉儒解经的文本意识很淡薄，他们在下学的层面上急于解开经书的文字密码，在上达的层面上又急

于比附历史和天道的消息。 《毛诗正义》所补足的正是汉儒所缺失的文本阐释环节。 到了宋代，人们反

对汉儒的“言解”或“借字求义”，便常常使用了“文势”的术语。 程颐曾告诫门人说：“凡观书，不可以相

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⑥朱熹主张“看文字，须看他文势语脉”⑦，认为《孝
经》“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⑧，包括理学家体会“血脉流

通”“条畅浃洽”的诗歌整体生命，都可以看出孔颖达的影响。 正如日本种村和史以欧阳修的《诗本义》
为例指出的，《毛诗正义》是酝酿《诗本义》的摇篮。 在欧阳修的时代，六朝和隋唐的毛诗义疏成果很可

能都亡佚了，即使有所留存，也不能和官方刊印的《毛诗正义》相提并论。⑨ 宋儒实际上是通过《毛诗正

义》来理解《诗经》学的，他们提出“据文求义”“涵泳文意”“揆以人情”的读经观点及其《诗经》文章学并

不是凭空出现的，离不开《毛诗正义》的先导之功。

二、“无为而自发”———文学阐释的起点

孔颖达把文学经验带入了经学阐释，诸如作者观念、情感体验和文本观念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文

学性的要素，都可以征之《毛诗正义》而清晰可见。 其实这些结合文学经验的解读不算重要，重要的是

孔颖达提出了《诗经》的文学阐释原理问题。 《毛诗正义序》说：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 六情静于中，百物荡

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于咏歌。 作之者所

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 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 此

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I0

所谓“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就是说“诗”与“经”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 那么又该如何处

理这种矛盾，以便从无关政教的诗歌中读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价值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学阐释学命

题。 先看诗歌的“无为”，孔颖达明显受到魏晋六朝感物缘情之说的影响，从人心感物之理来论述诗歌

的发生原理。 在他看来，诗歌就其自性来说是“无为而自发”的，它联系着诗人“物感情迁”“畅怀舒愤”
的生命颤动，并没有多少自觉的政教寓意在其中。 孔颖达似乎有意识地区别于汉儒眼中的那个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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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形象，为此还调动了不少资源来论述诗歌的“无为”。 比如这里的“情缘物动，物感情迁”明显来自

《文心雕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①和“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等相关表述，而其

中的性情思想和感物论则涉及到古代乐论的文化背景。 《礼记·乐记》的孔疏说：“乐初所起，在于人心

之感外境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者，心既由于外境而变，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 噍，踧
急也。 若外境痛苦，则其心哀。 哀感在心，故其声必踧急而速杀也。 ‘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者，啴，
宽也。 若外境所善，心必欢乐，欢乐在心，故声必随而宽缓也。 ‘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者，若外境会

合其心，心必喜悦，喜悦在心，故声必随而发扬放散无辄碍。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性本静寂，无此

六事。 六事之生，由应感外物而动。”③这里讲述“外境—心感—音声”的发生原理，核心是感物而动的自

然情感论。 孔颖达认为触境起情而形于声是一个自发的、无假思虑的过程，也认为情感的发露从音声到

言语再到永歌、舞蹈的转换是不自觉地进行的。 《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孔疏说：“哀乐之

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 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 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

息以和续之。 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 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言

身为心使，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动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故为诗必长歌也。”④孔颖达在这

里讲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抒真情的道理，而是情感的自性问题。 一是说情感是随感而应的，原本并无明

确的意义指向，如上引“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性本静寂，无此六事。 六事之生，由应感外物而动”，孔颖

达还援引南朝贺玚的话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⑤先秦

汉儒已颇能谈论人的性情动静之理，孔颖达的特点是从“心”上把二者统一起来。 在他看来，“情”作为

“性”的自然发露，是在人心与外物交接的过程之中才逐渐明朗的。 二是说感物动情之后，情感有其自

身的发露趋向，同样“非由人事”。 在他看来，嗟叹、永歌和舞蹈都是“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身为心使，
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动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⑥，所谓“身为心使”，讲的就是情感的自由

趋向，认为诗歌的抒情是不自觉而发生的。
汉儒盛谈人的自然情性，却罕言《诗经》的自然无为。 相反，他们认为诗歌是有为而作的，是“国史

吟咏情性，以风其上”⑦的产物，并且影响到汉赋也被纳入讽谏诗学的范畴之内。 孔颖达则不然，他从人

的自然情性引申出诗的自然之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毛诗正义序》又说：“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

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 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⑧《诗谱序》的孔疏也说：“夫乐之所

起，发于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

应。”⑨意思很明白，诗歌源自人的生命需要，哪里谈得上诸般人事上的考虑呢？ 即便是对《诗经》这部教

化的经典而言，原本也不是冲着美刺时政的目的去的。 《毛诗序》“音声通政”之说的孔疏说：“治世之政

教和顺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乐，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 ……乱世之政教与民

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 ……国将灭亡，民遭困

厄，哀伤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I0这段话将《乐记》的“人心感

物”之说用到了《诗经》学的表述上，讲的还是诗歌的自然之理。 里面涉及诗歌的两重人物：一是“诗述

民志”的诗人，二是自述其情的诗歌人物。 孔颖达的诗人观比较复杂：他在论述《诗经》的创作缘由的时

９０１

“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孔颖达之问与《诗经》的文学阐释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１０，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６９３ 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２，第 ６５ 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 ３７，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０７６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６ 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 ５２，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４２３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６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５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３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４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９ 页。



候，诗人仍是汉儒眼中满怀功利追求的理性诗人形象；但在论述一般的诗歌发生学原理的时候，这个诗

人又是一个随感而应的无为者，或者至少为诗人保留了“述己志而作诗”①、“作诗者自言己志”②的个人

权利。 至于诗歌人物，孔颖达从“民感君政”的角度来谈“音随世变”之理，只是一个“无为而自发”的个

体生命，即便有所怨刺，也是缘境而生的自然情绪反应。 孔颖达指出这就是人的天性，所谓“天性自然，
少长若一。 不待问而自识，不由学而自知”③。 相比汉儒，孔颖达这里明确指出诗歌只是一个纯粹的表

现行为，孔疏的优长就是把诗歌人物的自发生命以“我”的口吻带到了当场。
孔颖达提出的“无为”的诗歌自性，构成了宋代《诗经》阐释的一个起点。 欧阳修、苏辙以来，《诗》为

“自述之辞”的观点以及国风为民间之诗的说法逐渐流行开来。 苏辙有云：“诗之所为作者，发于思虑之

不能自已，而无与乎王泽之存亡也。”④朱熹也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

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⑤在欧阳修的《诗本义》中，诸如《四月》“盖知其无如之何，但自伤叹

而已”、《蓼莪》“劳苦之民自相哀之辞也”、《小明》“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正
月》“大夫自伤独立于昏朝之辞也”⑥等表述所在多是，其所彰显的乃是诗歌人物的自我生命意识，往往

与政教了无干涉。 至于作诗之人，在欧阳修那里首先是一位“穷者”，而不是汉儒笔下执着于讽喻上政

的“国史”，正如其《梅圣俞诗集序》所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

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

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⑦古诗人身处穷境，忧思感愤郁结于内，百物

激荡于外，“其兴于怨刺”是一个自发的甚至是不自知的过程。 就此而言，美刺是以“兴”的情感状态呈

现的，它是一颗郁积之心在与外物交接的过程中逐渐明朗化的意义指向。 这样来体认诗人作诗之意，也
就具有了纯粹的表现性质，指向了诗人一己的生命。 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文学性的诗歌体验，宋人当

然还是要回到经学的立场上去，因此“无中生有”便构成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一条主线。

三、“有益于生灵”———无中生有的经义建构

再看诗歌的“有”。 《五经正义序》清晰地表达了对南北学之“烦重”“过华”“玄虚”“浮诞”“繁广”
等弊病的批判，应当说孔颖达等人试图将儒学拉回到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实践领域，重建经世致用之学。
对此，邓国光从“体用论”角度来考察《五经正义》所蕴含的“理、名、迹三者一体”的思想结构，指出理是

形而上的原则，它与形而下的名、迹乃是“互存关系”，亦必落实在名与迹的“实”“有”层次上而彰显自身

的存在，因此，《五经正义》极大地调动了经学在形而下世界中的人事践履功能。⑧ 邓国光所抉发的《五
经正义》“唯在于有”的经学义理及其蕴含的士人经世意识的自觉是符合孔颖达思想实际的。

在《毛诗正义》中，孔颖达论述诗歌之“无”的纯粹表现和“有”的教化内涵都非常明确，但对“无中

生有”的阐释机制缺乏明晰的表述。 按照他的意思，“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这
是把经典的教化安放在读者（闻之者）的接受之维，希望读者从“无为而自发”的诗歌中读出有益于资治

劝诫的意义来。 这与汉儒不同，《毛诗序》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认为诗歌本就是冲着美刺时

政的目的去的，所以才为诗人作“无罪”辩护。 在汉儒那里，经义联系着作诗者的意图，内含在《诗经》的
文本之中，而读者充当了翻译的角色。 但在孔颖达这里，既然诗歌是“无为而自发”的，又该在何处安放

经典的教化呢？

０１１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５ 页。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 ３，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８０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６，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０３３ 页。
苏辙著，乔东义、黄瑞校注：《〈苏氏诗集传〉校注》卷 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８８－１８９ 页。
朱熹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 ８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０７６ 页。
欧阳修：《诗本义》，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７０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４１、２３９、２４２、２３１ 页。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 ２ 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６１２ 页。
邓国光：《经学义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３１－３５６ 页。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感物作诗的角度上。 由于产生在特殊的时世背景下，所以即便是

“无为”的诗歌，也必然负载着历史的信息，从而具有观风知政、以遗史鉴的社会功能。 《毛诗序》的孔疏

说：“诗述民志，乐歌民诗，故时政善恶见于音也。”①《毛诗正义序》也说：“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
缘物动，物感情迁。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于咏歌。”②孔颖达从感物论的角

度论述诗歌的发生，认为诗歌直接是“民感君政”的情绪反应，而间接上则是一段历史的表征。 魏晋六

朝的感物论影响到孔颖达，但他不是泛泛地谈论“感物色”，而是落脚在“感君政”，实际上是从政治无意

识的角度赋予诗歌的社会性内涵。 二是在诗歌的音声层次上。 在孔颖达看来，“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

晓盛衰。 神瞽、大贤师旷、季札之徒，其当有以知其趣也”③。 他认为季札观乐“是乐之声音得其情

也”④，还认为《毛诗序》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应当从“诗、乐相将”的角度上做出理解。
孔疏又说：“若徒取辞赋，不达音声，则身为桀纣之行，口出尧舜之辞，不可得而知也。 是以《楚茨》 《大
田》之徒并陈成王之善，《行露》《汝坟》之篇皆述纣时之恶。 以《汝坟》为王者之《风》，《楚茨》为刺过之

《雅》，大师晓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⑤在他看来，文辞易伪而“声能写情，情皆可见”⑥，所以太师就根

据诗歌的声情来划定《汝坟》《楚茨》诸篇的归属。 孔颖达谈论诗歌的情感，本质上还是在谈讲经义存在

方式的问题。 无论是前面的披文入情，还是这里的因声得情，孔疏之“情”都联系着“无为而自发”的个

体生命，但它在“诗可以观”的视野之下也就具有历史的表征功能。
说到这里，孔颖达即将触摸到“诗可以观”的文学阐释机制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

方面，孔颖达毕竟是汉代毛诗学的传承者，虽然他意识到“无为而自发”的生命情感，却不肯把它截然地

交给诗人。 观《毛诗序》和《诗谱序》的孔疏，“无为”的生命主要体现在诗歌的抒情人物身上，而作诗者

仍旧牢牢地占据了“颂美讥过”的高一层地位，也还是汉儒眼中讽喻时政的有为者。 孔颖达显然更关心

诗人的社会性身份，《毛诗正义》就是基于一个针药救世的理性诗人形象来体认经旨的，他也和郑玄一

样将“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的上古歌诗排除在诗史之外，只把虞舜时代的“用诗规劝”作为诗道的

滥觞，并把“诗亡”说成是天下道绝“虽有智者，无复讥刺”⑦的自觉选择。 这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干预意

识联系着诗人作诗的功利性追求，从而产生了一部“发情止理”“颂美讥过”的诗歌经典。
在作诗的问题上，孔颖达把“无为而自发”的生命限定在“述情歌咏，未有箴谏”⑧的上古歌诗时代。

但是当他具体地面对一部颂美讥过的“今诗”的时候，《春秋左传正义》说“诗人观时政善恶，而发愤作

诗”⑨，《毛诗正义》说“诗者，人之咏歌，情之发愤，见善欲论其功，睹恶思言其失”�I0，却几乎不见感物论

的影子。 《毛诗序》的孔疏说：“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改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 虽倶准旧

法，而诗体不同，或陈古政治，或指世淫荒。 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故各发情性，而皆止礼义

也。 ……而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
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I1如果说感物论显示了“应物斯感”的自然情性，而讽喻说则联系

着诗人卫道救时的自觉意图。 在前者，诗人是一个“消极”的自我，“情”是一种无为而后动的感物反应，
诗歌则是触境起情的自然流露；而在后者，诗人睹目世变“而作诗戒之”，“情”联系着诗人的主体判断，
所以《诗经》是有意识地对时政做出评价的结果。 在孔颖达那里，感物论具有诗歌发生学上的意义，讽
喻才是诗人作诗的正题。 回到那颗“针药救世”的诗心上，孔颖达尽量地对诗歌做出非个人化的解读，

１１１

“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孔颖达之问与《诗经》的文学阐释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９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３ 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 ３９，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０９６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８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８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７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１，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５ 页。
孔颖达：《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５ 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 ３９，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 １０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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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①、“言事之道，直陈为正”②、“披露下情，伏死而谏”③等，这些观念所彰

显的正是一种殷勤责王、代言天下的诗人担当。
孔颖达原本是有机会从读者维度上释放经义的潜能的，从而把无为而自发的生命还给诗人的，但实

际上他并没有在诗歌之“无”上走出多远，毋宁说孔颖达坚持诗人作诗的功利性追求又回到了汉儒解诗

的模式上。 在那里，诗歌是缘政而发的评价性话语，经义联系诗者的创作意图，由此也规定了汉唐经学

阐释的性质，乃是关于经义、作者意与《诗经》文本义三者之间的一种同一性阐释。 在这种情况下，经义

就附着在对诗人原意的解读之上，而读者充当了翻译或转述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只是将经义从诗歌文

本中更清晰地还原出来。
尽管如此，孔颖达提出的有、无之辨，提点了一条以读者为中心的经义构建之路，这已经是他在汉学

体系内部所能做出的最大突破。 正是循着孔颖达之问，宋儒把经学的教化寄希望于读者的自我理解，才
真正地将“无为而自发”的生命还给了诗人。 笔者曾撰文④指出，宋代欧、苏一脉文人强调“诗可以观”，
他们把诗歌人情化了，也把诗歌的人情历史化了，认为诗人的生命情感传递着历史的信息———既然这些

信息是诗人意识不到的，所以读者就应当比诗人了解得更多。 理学家们则主张“诗可以兴”，正是循着

理学的自我教化逻辑，他们同样在读者维度上安顿经义，诗歌的贞淫邪正都充当了教化的功能，从而置

换出相对独立的诗意空间。 总之，宋人把经义建构之维从汉儒的作者中心转移到读者中心上来，在不妨

碍经学教化的前提下极大地解放了诗意和人情的自然属性。 这种读法将“诗意”嵌入了《诗经》学的意

义结构之中，使得一种经学本位下的文学阐释成为可能。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如果坚持经学的教化本

位，想要更加内在地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就不应忽视孔颖达提出的文学阐释学原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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